
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函件

留金选 ( 2018) 10021 号

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国际组织

实习项目选派管理办法〉 的通知

有关省(市、自治区)教育厅 ， 有关高校 ， 有关驻外使(领〉

馆教育处(组) : 

为进一步加大国际组织实习人员的选派力度 ， 经教育部

批准 ， 现将《国际组织实习项目选派管理办法》印发你单位 ，

请遵照执行。原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

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》即日起废止。主要调整如下 :

一、明确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分两类渠道 : 实习人员可利

用单位或个人自行联系国际组织派出 ， 也可利用国家留学基

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派出。

二、单位或个人自行联系渠道

1. 放宽申请时间 ， 加快审批程序。申请人可随时网上报

名 ， 提交申请材料 ， 受理单位根据申请人录用通知的实习时

间及时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交推荐公函和名单 ， 并通过信息



平台提交申请人的电子材料。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

后确定资助人员名单并公布录取结果。

2 . 扩大资助范围 ， 支持国内和国外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

实习。符合条件的国内本科及以上在校生或学士及以上学位

获得者 ， 国外硕士及以上在校生或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均

可 申报。符合条件的国内在职人员及尚在资助期内的在外国

家公派留学人员亦可申报。

三、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

国家留 学基金委将根据国际组织提供岗位的情况单独

发布项目选派办法 ， 请按有关选派办法的要求组织报名推荐。

四 、 统一资助标准口自 20 1 8 年 8 月 1 日起 ， 国际组织

实习项目两个渠道录取的实习人员资助标准统一确定为

1800 欧元/人 - 月、 2400 美元/人 - 月或 2500 瑞士法朗/人

- 月。以国际组织实习人员实习目的国发放币种确定应享受

的资助标准。如实习目的国发放币种为其他币种 ， 按美元标

准发放。赴艰苦地区的国际组织实习人员相应提供艰苦地区

补贴 ， 具体根据《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艰苦地区补贴标准》执

行。

五、出 台配套政策 ， 打通绿色通道 ， 引导优秀人才到国

际组织任职。国际组织实习人员无回国服务期 ， 不受回国后

满五年方可再次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限制。国家公派留

学人员如被录取为国际组织实习人员 ， 服务期 )1顷延 ; 如能继

续 留任或赴其他国际组织工作 ， 视同履行服务期义务。



联系人 : 出国留学选培部陆天舒、徐一平 ， 电话

。 10-66093594 、 3960 ; 传真 010-66093954 ， 电子信箱

gjzz@csc. edu. cn 。

国家

报 : 教育部人事司、财务司、国际司、学生司 ， 中组部人才

局

抄送 :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、教育部出国人员上海集训|部、广

州|留学人员服务中户



国际组织实习项目选派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向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 ， 更好地参与国际

事务 ，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(简称 国家留学基金委〉设

立并实施国际组织实习项目。

第二条实习人员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

织合作项目派出 ， 也可通过单位或个人渠道联系国际组织岗

位后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派出。

第二条重点资助到主要的政府问国际组织和具有重要

影响力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实习。实习地点应为海外的国际

组织总部 、 地区办事处等。

第四条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、资助期

限内的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 ， 奖学金包括伙食费 、 住宿费、

交通费、电话费、医疗保险费、交际费、一次性安置费 、 签

证延长费、零用费等 ， 资助期限为 3-12 个月。通过与有关

国际组织合作渠道和自行申请渠道录取的国际组织实习人

员资助标准统一确定为 1800 欧元/人 - 月、 2400 美元/人 ·

月或 2500 瑞士法朗/人-月。以国际组织实习人员目的国发

放币种确定应享受的资助标准。女口实习目的国发放币种为其

他币种 ， 按美元标准发放。赴艰苦地区的国际组织实习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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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提供艰苦地区补贴 ， 具体根据《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艰苦

地区补贴标准》执行。

第五条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协议项目

申报选派办法另行公布。

第二章申请条件

第六条申请人基本条件

1. 国内申请人应为本科及以上在校生或学士及以上学

位获得者 ; 国外申请人应为硕士及以上在校生或硕士及以上

学位获得者。符合条件的国内在职人员亦可申报。在资助期

内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亦可申报。

2.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，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 ，

无违法违纪记录。

3 . 具有为祖国服务的强烈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献身精神 。

4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， 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。

5 . 身体健康 ， 心理健康 ， 诚实守信。申请时年龄满 18

周岁 ， 不超过 32 周岁(特殊岗位要求除外)。

6. 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、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 ， 熟

悉国际合作规范。

7. 能够适应国际工作环境 ， 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。

8 . 具备熟练运用办公软件的能力。

9. 外语水平良好 ， 精通英语或掌握国际组织使用的其他

语言 ， 达到相应国际组织的语言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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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通过单位或个人渠道联系国际组织派出的申请

人在申请时应已持有国际组织正式实习录用通知且尚未开

始实习。

第八条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

派出的申请人还应符合相关国际组织对学历、年龄、工作经

历等方面的其他要求 ， 具体按另行公布的选派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的申请 :

l. 已在国际组织实习或获得资助的。

2 . 已申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的。

3 . 已获得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资格尚未派出的。

第三章选拔办法

第十条遵循 "公开 、 公平、公正 " 的原则 ， 采取 " 个

人申请 ， 专家评审 ， 择优资助 " 的方式确定资助人选。

第十一条通过单位或个人渠道联系国际组织派出的申

请人可随时登录国家公派留学信息管理系统

(http : //apply.csc.edu.cn) 进行网上报名 ， 按照单位或

个人自行联系渠道应提交材料及网上报名指南在线提交申

请材料 ， 并同时向受理单位提交一套书面申请材料。

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派出的

申请人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应提

交材料和网上报名指南在线提交申请材料 ， 并同时向受理单

位提交一套书面申请材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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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材料应齐全、真实有效。

第十二条推选单位负责对申请人进行把关 ， 对其申请

资格、综合素质 、 发展潜力、国际交流能力、品德修养 、 身

心健康情况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核并出具有针对性的推荐意

见。

第十二条国家留学基金委委托以下单位(以下简称受

理单位)负责申请受理工作 : 有关高校负责受理本校人员的

申请 ; 在外留学人员的申请由所在国我驻外使(领)馆负责

受理 ; 其他人员的申请由所在省/直辖市教育厅(教委)有

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单位负责受理。详见受理单位通讯

录。

已在国内注册学籍的学生(含正在外学习的联合培养学

生〉及工作关系在国内的人员均应通过国内单位推荐 ， 由国

内有关受理单位负责受理。

对通过单位或个人渠道联系国际组织派出的申请人 ， 受

理单位应根据申请人实习录用通知的时间及时向国家留学

基金委提交推荐公函和名单 ， 并通过信息平台提交申请人的

电子材料。

对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派出

的申请人 ， 受理单位应按有关选派办法的要求组织报名推荐。

申请人的书面材料由受理单位留存 ， 留存期限为 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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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后确定资助人

员名单并公布录取结果 。 申 请人可登陆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

息平台 ( http: //apply . c sc . edu.cn ) 查询录取结果。 录取

通知将发送至受理单位。

第四章派出与管理

第十五条实习人员应按所赴国际组织的要求签署实 习

合同 ， 办理国际组织认可的签证类型 ， 按期到岗实习。

第十六条实习人员按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进行管

理。派出前须持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赴公证机构办理签

约公证手续 ， 办理护照、 签证、 《国际旅行健康证书)) ， 通

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、 教育部出国人员上海集训11 部、广州

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办理预订机票、预领奖学金等手续。具体

请登录国家留学网 ， 查阅《出国留学人员须知》 。

在外自费留学人员 (含已毕业人员 )被录取后 ， 可 回 国

办理签约公证及派出手续 ， 亦可由其委托人在国内协助办理。

如本人回国办理有关手续 ， 回国旅费自理 ， 从国内到实习目

的国的国际旅费由国家留学基金负担 ， 由相关留学服务机构

在办理派出手续时购买 ; 如本人直接前往第三国实习或实习

结束后直接返回原留学所在国 ， 国际旅费 自理。实习开始时

仍为在校生的 ， 应自行与原留学单位协调安排好后续学业。

被录取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， 如实习开始时原留学

项目尚未结束 ， 应自行与原留学单位协调并安排好后续学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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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研修任务 ; 实习期间 ， 原留学项目奖学金停发 ， 国家留学

基金按国际组织实习生奖学金标准提供资助 ， 往返实习目的

地的旅费自理 ; 实习结束后 ， 回原留学单位完成学业或研修

任务 ， 恢复原奖学金标准 ， 原留学项目的留学期限和资助期

限不变 ， 留学结束时间相应顺延。

被录取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，如实习开始时原留学

项目已结束 ， 可直接在实习所在国的我驻外使〈领)馆办理

续签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 》 并办理报到手续 ， 女口前往第三

国实习 ， 国际旅费自理 ; 亦可回国办理手续 ， 须先按原留学

计划办理回国报到手续 ， 再按新录取的留学身份重新办理派

出手续 ， 回国的国际旅费及赴实习目的国的国际旅费均由国

家留学基金负担。

第十七条按照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规定 ， 实习人

员自抵达实习所在国后十日内凭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

学资格证书》、 《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证明》向中国驻实

习所在国使〈领〉馆办理报到手续。原留学项目尚未结束的

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报到时仅需提供国际组织实习项目

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》。

第十八条实习人员在国外实习期间 ， 应遵守所在国法

律法规、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、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

人员的有关规定及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的有关约定 ，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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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接受推选单位和驻外使(领)馆的管理 ; 每 3 个月向国内

推选单位和驻外使(领〉馆提交实习报告。

实习人员不得擅自延长或缩短实习期限。因故需提前或

延期回国者 ， 应至少提前 2 个月向所属使(领)馆提出个人

书面申请、所在国际组织意见函及推选单位意见函 ; 如获批

提前回国 ， 应按财务规定退回多领取的奖学金。

第十九条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如被录取为国际组织实习

人员 ， 服务期顺延 ; 如能继续留任或赴其他国际组织工作 ，

视同履行服务期义务。

其他实习人员无回国服务期 ， 不受回国后满五年方可再

次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限制。

第二十条推选单位应合理安排实习人员学业或工作 ，

保证按期派出 ; 派出前开展行前教育 ， 指导、协助其办理出

国手续 ; 保持联系 ， 协助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驻外使(领〉馆

做好在外管理和按期回国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其他事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其他

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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